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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 函
地址：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157號1樓
承辦人：羅妙妃
電話：02-24271724
電子信箱：htcone2004@mail.klcg.gov.
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信義區東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基家教字第11302000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3P000023_1130200049_113D2000018-01.pdf、

113P000023_1130200049_113D2000019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中心提供「接受家庭教育服務計畫」含服務申請表

及服務流程圖各1份，惠請廣為宣傳並歡迎多加利用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家庭教育法辦理。

二、提供家庭教育相關課程、活動與諮詢服務，使民眾善用本

中心教育資源並協力社會安全網疑似脆弱家庭的諮詢輔導

業務。

(一)服務對象： 學生之家長、監護人或主要照顧者。

(二)轉介方式：

１、經學校、社政評估後，家長具親職教養困擾、親職教

養觀念偏差或無法發揮親職教養功能或家庭失功能導

致學生行為偏差或中輟之虞，須由本中心志工或專業

諮詢輔導團隊進行電話輔導諮詢者，請填寫附件「服

務對象申請表」後，紙本核章逕送至本中心(信二路

157號1樓)辦公室或市府交換櫃辦理，如個案需提供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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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性資源者，建議專業先行，穩定經濟與心理情緒等

需求後，再行轉介本中心提供教育學習資源。

２、中心收到上述轉介資料後，將由志工督導分配諮詢志

工老師或專業團隊進行電訪服務。

３、若服務志工老師電訪後評估有需要面談時，將邀約服

務對象親臨本中心進行晤談瞭解。

(三)受理服務方式：電話訪談、入校面談或預約中心面談。

(四)相關表單電子檔同步公告本中心官網，歡迎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學校
副本：

代理主任楊桂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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